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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社+公司”到合作社办公司：组织模式

转变如何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马贤磊 1, 2 郭仪凤 2 金铂皓 2

摘要：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结合案例分析，揭示组织模式从“合作社+公司”到合作社办公司

的转变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持续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完成资源

整合、生态溢价、收益共享和生态反哺四项核心任务，但是，由于高资产专用性、高行为不确定性、

要素贡献难以衡量和剩余产权分配困难等，价值实现过程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高交易成本限制了“合

作社+公司”模式的运行绩效，进而催生了合作社办公司模式。合作社办公司这一模式既能通过转变契

约关系，提升纵向一体化，整合农业生态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形成立体经营模式，又能重新协

调劳资关系，实现企业家和员工共同占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提升农民收益。研究案例把合作

社组织模式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结合，能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农业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 组织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F062.1；F325.2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农业生态产品是指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

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农业自然资源系统生物生产与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

供的物质和服务（孙博文，2022；于法稳等，2024）。与传统农产品交易相比，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具有三个明显特征（石敏俊等，2023）：一是把生态要素纳入生产分配体系，调整乡村生态社会关

系结构，促进绿色福利；二是生态溢价是生态要素的一种价值贡献，它反映为市场上物质类农业生态

产品与普通农产品之间的差价；三是重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将收益部分反哺生态。全国各地开展

了多样化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实践，如山东东营“向荒滩要效益”、广西梧州“六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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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川“稻渔空间”。这些实践表明，实现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是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业新质

生产力、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现有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探索，主要集中于概念辨析和顶层设计
①
。在概念辨析上，学

术界识别了农业生态产品的分类，并根据表现形态分为物质类、文化类和服务类生态产品（詹琉璐和杨

建州，2022；杨晓梅和尹昌斌，2022）；厘清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指出整项任务的过程包

含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产品化、生态产品货币化四个步骤（张文明和张孝德，

2019；谢贤胜等，2023），并服务于可持续规模、公平分配、有效配置三个重要目标（赵敏娟等，2022）。

在顶层设计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从政府工作任务入手，指出需要制定农业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体系、界定和明晰资源权属、探索生态资产权益抵押、编制生态产品专项规划等，有了这些

政策设计，才能扩大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规模（陈倩茹等，2023）。上述研究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但是对微观层面支撑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组织模式的探讨相对欠缺，因而并未揭示农

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具体实施层面的运行逻辑，导致很多地区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制度、路径设计难

以落地实施。与农业绿色发展在小农碎片化经营的场域中无法脱离农业产业组织与组织模式的支撑近

似，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除了宏观政策支持之外，也需要有效的组织模式作为保障。现有相关研究多

聚焦农业绿色生产，揭示了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
②
、“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业

生产托管等组织模式对推动农户减少化肥农药施用、实施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积极

效应（Kumar et al.，2018；Maet al.，2018；蔡荣等，2019；薛永基等，2024）。

但是，置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这些研究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一是在价值实现过程上，

注重生产和交换环节，忽视了对农业生态产品货币化后的分配环节和价值实现可持续性的探讨；二是

在价值实现和组织联动上，忽视了价值实现不同环节（如价值创造、价值显化、价值分配和价值永续）

对组织模式转变的新需求，因此未能系统分析组织模式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促进作用；三是在

组织模式上，主要从静态视角分析组织模式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影响机理，忽视了组织模式变化对农业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机制。

随着现代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农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农业产业组织主要包括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的

农户家庭经营组织、合作社、公司或企业
③
等组织，组织间相互联系形成了组织模式（黄祖辉，2018）。

实践中，单独的农户家庭经营组织因参与主体数量的有限性和经营能力的局限性，适度经营规模较为

受限（张广辉和方达，2018），难以适应农业生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需求。为了克服这方面缺点，龙

头企业与农户间签订契约的“公司+农户”模式开始涌现，但因农户参与程度较低，他们往往没有决策

①
由于农业生态产品是生态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多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纳入整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研

究，两者在产品类型与实践路径的划分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②
本文关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内部治理有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非异化的空壳社。

③
本文对公司与企业的概念内涵不做区分，视为同义。为便于表达，只在固定搭配如“企业家”“龙头企业”等词语中

使用“企业”一词，其他情况一律使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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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权和利益所有权（叶敬忠等，2018），导致存在收益分配不公的风险（邓宏图等，2018）。同时，

不容忽视的是，“公司+农户”模式下签订的合约具有不稳定性、不完善性和规模有限性特征，迫使公

司和农户双方都产生寻求更稳定关系的需求，先由农户自办合作社，合作社再与公司对接的“合作社+

公司”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下生产经营主要由合作社决策，有效提升了农户的话语权和自主选择权，

从而提升了公司与合作社间契约的稳定性（苑鹏，2013）。为了达到进一步提升资源要素整合能力、

延长产业链和提升经营效益的发展目标，农民合作社采取出资新设、收购或入股等形式办公司，即出

现合作社办公司模式
①
，该模式通过将产权边界向外拓展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钟真等，2024）。虽

然有研究指出“合作社+公司”模式下因权威不对称原则的组织型衔接容易产生资源“精英俘获”（叶

敬忠等，2018），合作社办公司模式下也存在合作社核心社员参与办公司并“独占”公司收益、损害

集体“共治”的现象（钟真等，2024）。但学术界广泛认可的观点是，唯有在以农户为核心的组织模

式下，广大农户才有机会获得最大福利（邓宏图等，2018）。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包括“合作社+公司”和合作社办公司两种以合作社为核心的组织模式，并

统称为合作社组织模式
②
。此外，本文主要关注物质类农业生态产品，因为合作社能够在此类农业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承担资源变资本、资产收益分配等重任。本文试图按照“组织模式转变－交易成本

降低－主体行为重塑－价值实现目标”的思路，将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构建合作社组织

模式转变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江苏省高邮市湖畔水产专业合作社的案

例，回答为什么合作社组织模式转变能够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相结合，识别并验证组织模式为适应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过程中高交易成本的情境，如何调整契约类型与剩余权分配特征，从而有效完成资源整合、生态

溢价、收益共享、生态反哺四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心任务，构建符合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理论框架。本文研究将填补关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微观组织模式介入机理的研究空白，助力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讲好中国乡村发展故事。

二、理论分析

（一）“合作社+公司”模式和合作社办公司模式的主要特征

1.契约类型不同。“合作社+公司”模式包括两组契约关系。一是合作社内部理事长和普通社员基

于正式合作社章程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等建立起来的具有要素契约性质的合作关系。无论是普通社员还

是理事长都遵循合作社一般章程，通过自愿加入和退出的方式，形成“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的农民

①
合作社办公司可以细化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合作社以入股、参股的方式与其他公司合作，另一种是合作社独资或控股

办公司（张天佐，2021）。本文中的合作社办公司主要指后者。

②
理论上，任何组织与合作社建立关联机制后都会形成合作社组织模式。除了本文研究的两类合作社组织模式外，还包

括“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合作社+电商”等模式，虽然不同模式的实践形式存在一定差

异，但核心都是合作社发挥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且“合作社+公司”和合作社办公司是最为典型的两种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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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关系（邓衡山等，2022）。此外，理事长运用自身在社会网络、领导力、资源利用经验等方

面的优势，向社员承诺组织专业培训和协助产品销售；普通社员则出于内部信任、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支持理事长开展统一谈判提升组织绩效（赵晓峰，2018）。

二是合作社与公司间通过长期市场交易形成了较稳定的商品契约，两者建立了特定的市场交易关

系。“合作社+公司”模式是介于企业制度与完全市场交易之间的一体化组织形式，具有半紧密型生产

经营组织联盟、纵向一体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特征（徐家鹏和李崇光，2012）。

反之，合作社办公司模式保留了理事长与普通社员间的合作关系（张天佐，2022），同时通过创

立公司沿供应链上下游环节进行业务拓展和组织扩张，将产品的产、供、销等不同环节纳入合作社经

营主体内部，将原先的合作社与公司间的市场交易契约转变为组织内部的科层关系管理，实现各环节

资源配置的交易链条由商品契约向要素契约转变，提高纵向一体化水平（郑风田等，2021）。

2.剩余权配置形式不同。权利分配决定了收入分配，其核心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

关于剩余产权分配依据，不同理论围绕组织内部激励，基于主体视角，提供了公司占有、企业家占有

以及企业家与员工共同占有三种剩余权分配学说（陈劲和李根祎，2023）。公司组织包括公司这一整

体性角色及企业家和员工两种个体性角色。公司占有剩余权的逻辑是确保劳动个体的积极性，防止个

体贡献无法精确估计而产生“搭便车”行为（Alchian and Demsetz，1972）。企业家占有剩余权的逻

辑是资本稀缺实则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稀缺，因为企业家对潜在资产平均收益的提升有关键影响，所以

要正视企业家的个体贡献（周其仁，1996）。在后熊彼特时代，一些文献以个体全面发展（Lua et al.，

2024）、分散知识（Boh et al.，2007）、伦理价值提升（周雪光，2015）为依据，提出了员工占有剩

余权的论断。这些文献普遍认同员工具备创造力，但也承认，员工人力资本往往具有碎片化、传播慢、

保护难等弱点。为应对上述问题，一种方案是发挥企业家的协调职能，推动企业家和员工的价值共创，

这些主张构成了企业家与员工共同占有剩余权的逻辑。

差异化的剩余产权配置形式反映在两种合作社组织模式中。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下，公司与合

作社的关系是平等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双方通过自愿达成的商品契约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但在契约缔结谈判和意外风险处理上，公司在资金、技术、数据和管理等要素上的优势，更易影响资

产平均收益，因而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导致由资本掌控的公司在与合作社的合作契约中占据剩余权分

配的支配地位，农户所在的合作社在谈判议价、风险控制和生产要素保护上容易边缘化（邓宏图等，

2020），进而加剧合作社内部社员间关系恶化，使得“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的农民合作组织关系受

到挑战。例如，一旦公司和合作社间的契约呈现不完备的特征，公司在契约未规定事项方面的决策权

远大于合作社。在利润分配中，合作社（全体社员）往往只能得到固定比例，而公司拥有剩余分配权，

可以获取更多收益，体现为公司独占剩余权。

在合作社办公司模式下，公司由合作社社员创办，公司的资本集聚建立在劳动者合作的基础之上，

各项生产活动决策均由合作社成立的公司统一实施，规避了“合作社+公司”模式下由商品契约不稳定

性而造成的剩余权被合作公司抢占的风险。合作社理事长兼任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

本，发挥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源整合。并且，由于所有社员均为公司股民，有利于动员农户参与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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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高、目标更多元化的新兴项目，表现为企业家与员工共同占有剩余权。因此，合作社通过创立公

司的形式统一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障农户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最大

限度地激发农户的积极性和潜能。

3.适用情境不同。要判定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或组织模式是否在该行业具有优势，一种评判尺度是

组织模式是否有效降低交易成本（Cheung，1983）。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的因素主要有交易频率、资产

专用性、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9）。在交易频率方面，交易频率越高，一段时间内的总交易成本

越高，建立专门的治理结构越划算，因此，相较于“合作社+公司”模式，合作社办公司模式更适用于

高交易频率的情境。在资产专用性方面，随着资产专用性提高，交易双方对交易的双边依赖程度更高，

双方可能被锁定在某项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会导致交易成本急剧增大。当资产专用性较低时，市场

本身就会发挥作用降低交易成本；对于资产专用性一般的交易来说，交易双方可以通过签订一份长期

稳定的契约来解决合同的适应性问题，降低因频繁协调问题产生的交易成本，共同享受规模经济效应，

如“合作社+公司”模式；当交易面临高度资产专用性情境时，就需要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式降低

交易成本，如合作社办公司模式。在不确定性方面，当不确定性升高时，交易双方为保护自身利益，

会增加谈判，以明确各种情况下的权利义务，也会加强监督，从而提升交易成本。在“合作社+公司”

模式下，面对不确定性增强，交易双方需要重新谈判与协商，修改协议，调整交易关系。这将面临重

重困难，使交易成本提高，不确定性较大。在合作社办公司模式下，由于交易方成为一个主体，当面

对不确定性时，公司可通过指令、内部规章等方式应对，无须修改协议。是以，“合作社+公司”适用

于一般不确定性场景，合作社办公司适用于高不确定性场景。

表 1展示了“合作社+公司”和合作社办公司两种合作社组织模式的基本特征。

表 1 两种合作社组织模式的基本特征

类型
构成

主体

契约关系 纵向一体化

水平

剩余权

分配
适用场景

合作社内部 合作社与公司

合作社+

公司
农户、

合作社、

公司

基于合作社章程

和社会网络建立

的合作关系

（要素契约）

市场主体间交易

关系（商品契约）

较低（半紧密

利益联结）
公司占有

一般资产专用性、低交

易频率、一般不确定性

合作社

办公司

组织内部的科层

关系（要素契约）

较高（紧密利

益联结）

企业家和员

工共同占有

高资产专用性、高交易

频率、高不确定性

（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环节与任务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般包括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产品化、生态产品

货币化四个步骤（高攀等，2022）。为了进一步显化产品货币化后的收益共享和资源可持续性，本文

基于生态系统平衡的视角，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分为价值创造、价值显化、价值分配和价值永续

四个环节。

1.价值创造环节。价值创造为生态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农业生态产品生产过程提供空间。

农业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种类丰富且形态多样的农业生态资源要素，在未被人类挖掘之前，仅有使用价

值。只有经过一系列的人类劳动过程，农业生态资源才会拥有价值（李宏伟等，2020）。价值创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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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将农业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之一，通过生态建设提升生态资源本底价值，创造农业生态产品，完

成农业生态产品的生产与增值。该环节的核心任务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有效整合创造

农业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提高农业生态产品的价值量和可交易性（石敏俊等，2023）。由于“分产到

户”，该环节资源整合涉及的农业生态资源具有产权主体分散化的特征，使得生态资源的整合及其与

其他资本的结合存在较大的组织成本。同时，该环节生态要素的投入属于专用性资产投资，当生产的

产品发生改变时，之前对生态要素的投资很难为其他非农业生态产品的生产作出贡献。因此，该环节

的核心任务为资源整合，交易成本主要来源于交易主体的数量多且分散化的特征以及生态要素投资的

高资产专用性。

2.价值显化环节。价值显化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价值增值，促进生态溢价。产品的顺利生产只

是成功的第一步，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才能极大激发生态产品供给者的热情。由于生态产品与

普通产品在识别机制上存在困难，市场上普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何证明市场交易的是

“良币”而非“劣币”，即农业生态产品的生态溢价如何通过销售途径显化是该环节的核心任务。一

般包括两种主要措施：一是打造有特色的农业生态产品区域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增强消费者对生态农

产品的认可度和忠诚度（Swagemakers et al.，2021），进而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议价能力；二是加

强生态产品认证，通过严格的认证制度，使消费者更加明确所购买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水平（周

洁红等，2020），进而提升生态附加值。该环节对品牌资产的投资同样具有专用性特征，品牌效益难

以拓展至非农业生态产品。而且因为农业生态产品比普通产品价值更高，从而价格更高，使得营销对

象更具针对性，致使确定销售路径与渠道的成本更高。因此，该环节的核心任务为产生生态溢价，交

易成本主要来源于品牌资产和营销对象的高资产专用性。

3.价值分配环节。价值分配通过多元化利益分配机制有效分配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兼顾效率与公

平。这一环节的关键是注重剩余价值在各主体间的合理分配，既要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

程度，也要兼顾农民作为生态资源所有者的利益诉求和合作社的组织定位（王志刚和于滨铜，2019），

保障农民的合理利益，避免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收益分配被资本所有者主导，促进各主体合理的

收入增长，调动农户、合作社和公司的积极性，增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生动力。建立有效的

剩余权分配机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测度参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创造和显化环节的各项要素的贡献，在

现实中，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贡献比例难以精准量化，导致农民和企业家（投

资者）可能产生长期、多次的谈判，从而抬高交易成本。因此，该环节的核心任务为收益共享，交易

成本主要来源于要素贡献衡量机制，以及在肯定社员的个体贡献基础上建立的剩余权分配规则。

4.价值永续环节。价值永续通过生态反哺实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兼顾效率与可持续。“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前提就是要善待和系统性地修复这些“绿水青山”，守护好生态产品的发

展根基，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王宾，2022）。在该环节，一定比

例的产品价值以实物、技术、资金等形式再次投入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从而实现生态反哺，是打通

生态产品价值产业链闭环、推动生态资本持续增值与生态产品可持续再生产的关键和保障。然而，生

态反哺所要求的持续生态资源保护修复投资除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外，还存在较高不确定性，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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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等主体面临较大的协调成本与投资风险，投资信心不强。因此，该环节的核心任

务为促进生态反哺，交易成本主要来源于生态反哺的协调复杂性与生态投资的不确定性。

（三）合作社组织模式转变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应用交易成本理论，提炼“组织模式转变－交易成本降低－主体行为重塑－

价值实现目标”的逻辑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合作社组织模式转变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框架

该框架审视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合作社组织模式转变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合作社组织

模式转变重塑了组织特征。在政府引导与市场绿色需求的双重刺激下，催生了合作社组织模式从“合

作社+公司”模式向合作社办公司模式的转变。组织模式转变内含组织特征的转变，一方面引致契约关

系从商品契约转变为要素契约，另一方面诱发剩余权分配从公司独占到企业家和员工共同占有的改变。

其次，组织特征转变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价值创造环节，契约转变通过生产组织再构和资源配置归于

同一组织内部的要素交易，降低了分散化交易主体和高物质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成本；在价值显化

环节，通过提高纵向一体化水平，从根本上降低了高品牌资产专用性引致的交易风险，并且通过生产

销售决策的综合管理进一步降低了因针对性营销对象形成的交易成本；在价值分配环节，剩余产权分

配的转变，通过“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降低了复杂要素贡献衡量机制产生的交易成本；在价值永续

环节，契约特征和剩余产权分配的转变，通过产品收益综合配置和非资本所有者主导，降低了由生态

反哺的协调成本和生态投资的高不确定性诱发的交易成本。最后，交易成本降低将重塑主体行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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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机制，从而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的达成。通过降低价值实现中资源整合、生态溢价、

收益共享和生态反哺的交易成本，进一步优化主体行为，从而更好实现价值实现中价值创造、价值显

化、价值共享和价值永续四方面目标。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描述

（一）案例选取与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择江苏省高邮市湖畔水产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湖畔水产社”）

创办江苏王鲜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鲜记公司”）的案例，以合作社办公司为节点，

分析合作社组织模式转变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充分反映案例的动态性和整体性，展示组

织模式转变影响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

课题组于 2022年 5月和 2024年 3月开展了实地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具体包括：对自

然资源局和农业农村局等政府部门、村“两委”、湖畔水产社和王鲜记公司等组织的相关人员进行半

结构式深度访谈，获取一手资料；通过实地调查进行非参与式观察，形成翔实的观察记录；收集地方

政府总结报告、工作方案以及媒体公开报道等二手资料。这些通过多种渠道和来源获得的不同类型的

资料之间形成了“三角验证”，能够相互验证，确保数据资料的真实性与有效性（Yin，2017）。

案例资料收集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案例资料收集情况

资料来源 收集形式 主要收集内容

文件资料
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收集初始文件资料和

媒体公开报道

农业生态资源开发和保护相关的统计手册、台账、年

度工作计划、合作社发展情况等

管理人员访谈
线下同政府工作人员、湖畔水产社代表和王

鲜记公司管理人员等8名相关人员面谈

合作社发展早期障碍、合作社议程、发展诉求、合作

公司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

村民访谈 线下与近10名村民面谈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产品售价和销路的影响，以

及对当地农民的就业情况和收入情况的影响等

实地走访 线下观摩生态农场、线下销售门店 生态养殖模式、生态环境保护和多元渠道销售情况等

亲身体验 在线下门店购买湖畔水产社的多品类产品 营销方式、与其他产品的价格差距情况等

该案例选择的主要依据在于：①代表性。湖畔水产社具有全国合作社发展历程的普遍性。该合作

社最初为响应政府号召，由乡村精英带头创办，从零起步。之后，湖畔水产社为应对生存困境开始创

办王鲜记公司。因此，湖畔水产社在运营过程中，组织模式发生了从“合作社+公司”到合作社办公司

的转变，具有代表性。②典型性。在传统农业改造中，除了技术要素外，生态要素已经成为新的赋能

型生产要素，通过发展农业生态产品，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已成为很多地区农业发展新现象。目前，依

托生态养殖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应用广泛。湖畔水产社和王鲜记公司恰是以生态养殖作为发

展支点，与其他物质类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类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经历了价值创造、价值显

化、价值分配和价值永续四个环节，实现了资源整合、生态溢价、收益共享和生态反哺四项主要任务，

因此，该案例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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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描述

湖畔水产社坐落于里下河地区，该地区河湖纵横，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具有较高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潜力。湖畔水产社（包含王鲜记公司）拥有超 200公顷天然微水流系统的中华绒螯蟹繁育、养殖

基地，成蟹养殖面积 175公顷，扣蟹养殖面积 25公顷，是国内最大的大闸蟹生产基地之一。湖畔水

产社是以中华绒螯蟹的蟹苗育种、成蟹养殖、初级产品的加工销售、养殖技术的应用推广等为一体，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农业农村部全国示范合作社、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江苏省大闸蟹养殖精品园。湖畔水产社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合作社+公司”经营阶段（2010－2014

年）和合作社办公司经营阶段（2015年至今）。

1.“合作社+公司”模式（2010－2014年）。2010年，由王俊
①
牵头，53家养殖户共同成立了湖

畔水产社，并由王俊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成员在理事长的带领下，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形成

集体决策，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要得到 2/3以上社员的赞同。湖畔水产社选择螃蟹养殖，是因为理事长

原是水产经销商，他敏锐地觉察到品种优良的高邮湖大闸蟹
②
养殖有利可图，打算在高邮湖畔深耕农

业生态养殖，带领当地农民共同富裕。

在生产阶段，湖畔水产社完成了农业生态资源的整合，明确了生态养殖方向，并初步形成了生态

反哺，但囿于组织模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共识难以形成。一是农业生态资源的整合。湖畔水产社以

15000元/公顷的价格流转周围村庄的难以种植粮食作物的低洼土地，因地制宜，借助里下河地区优越

的地理环境和水资源条件，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二是生态养殖方向的确定和生态反哺的初步形成。得

益于理事长王俊在生态农业方面的前瞻性眼光，在他的带领下，湖畔水产社前期并没有选择使用更为

廉价的农药、饲料等投入品，即使牺牲利润空间，也坚持将本就微薄的收益投入生态养殖。例如：注

重杂草处理的生态性，坚持手工割草，不使用杀草农药；投入品的使用根据田亩大小、水位深度、投

放种苗数量等关键因素，精准计算投入品用量，力求减量增效。正如湖畔水产社理事长所言：“我们

如今从事农业生产，如果还是按照过去原始的养法，那我们办合作社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一定

要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理念。”（受访者：湖畔水产社理事长王俊；访谈地点：合作社生态农场；访

谈时间：2024年 3月 23日）。三是再投资共识的难以形成。由于“合作社+公司”期间销售利润较低，

生态养殖的投入成本较高，合作社生产经营刚刚达到收支平衡状态，加上合作社决策机制的设计缺陷

和老一代农民根深蒂固的“生存伦理”，扩大再生产类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如改善蟹苗质量投资、改

良养殖环境投资等）难以在合作社全体社员间达成共识，进一步制约了合作社的生态型生产。正如湖

畔水产社副理事长所言：“开始的前几年养殖场难以为继，连续亏本。……现在的农民还是老一辈的

农民，不是现在的新型农民。如果合作社盈利了，要继续发展，要扩大规模，在农民那里是行不通的，

他们就是要把利润分掉，就是要分红。”（受访者：湖畔水产社副理事长“扁担姐”张玉鸾；访谈地

①
王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原为一名水产经销商。虽然王俊不是湖畔水产社所在地区的村民，但因其深厚的“三

农”情怀和敏锐的战略眼光，他认为高邮湖畔菱塘回族乡的农业生态养殖大有可为，于是牵头成立了合作社。

②
高邮湖大闸蟹，又称中华绒螯蟹，早在 2004年被中国渔业协会评为“全国十大优质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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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合作社生态农场；访谈时间：2022年 5月 6日）

在销售阶段，湖畔水产社确立了“合作社+公司”的组织模式，部分降低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交易成本，但仍面临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一是“合作社+公司”模式的确立。在这一阶段，

湖畔水产社经营一路摸索成长，虽采用生态养殖，有自己的产品特色，但品牌优势与产品溢价仍不明

显。初期，湖畔水产社的生产模式为由合作社统一养殖完成后，无其他分级、包装等，直接由理事长

借助自身水产经销商的网络渠道，对接可信任的合作单位。这期间，湖畔水产社主要与生态渔业公司

和北京淮扬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开展合作。通过多次交易，合作社与这些公司逐渐成为相对稳

定的合作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合作社与公司间的谈判成本。二是面临公司机会主义行为风险。

2014年江苏省螃蟹养殖整体增产，尽管湖畔水产社已与生态渔业公司签订按市场平均价格收购的契

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生态渔业公司作为当地市场优势主体对湖畔水产社“敲竹杠”的

现象，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部分 200克的螃蟹被合作公司强行以品质未达标为由
①
，按 175克

的收购价收购，共造成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分配阶段，湖畔水产社盈利有限，社员收入增长较少。由于合作社生产经营仅覆盖初级产品销

售，不包含后续的深加工部分的增值收益，加之产品品牌效应较弱，生态投资难以获得有效回报，湖

畔水产社的利润空间非常有限。社员的收入由土地租金、初级农业生态产品销售分红和非农就业收入

三部分构成。其中，土地租金为每年 15000元/公顷，初级农业生态产品销售分红指当社员的螃蟹养

殖完成后，合作公司按照市场的平均价格收购，湖畔水产社扣除成本后，在社员间进行分红。由于生

态溢价不明显，加上时常面临合作公司“敲竹杠”的行为，合作社实际可供分红的收益很少，有些年

份甚至未进行分红。社员的非农就业收入包括本地非农就业收入和外出非农就业收入，为每人 3万～

4万元/年。

2.合作社办公司模式（2015年至今）。2015年，由理事长、副理事长等多位核心成员共同出资，

湖畔水产社成立王鲜记公司，由王俊兼任湖畔水产社理事长和王鲜记公司总经理，自此，湖畔水产社

的组织模式由“合作社+公司”变更为合作社办公司。从股权结构来看，王鲜记公司的股权由出资的核

心成员和合作社普通社员共同拥有，其中，普通社员主要以土地资产入股，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其他

核心成员以资本资产入股，后者占有绝对比例的股份。成立公司后，湖畔水产社仍以生态养殖业为主，

生态建设、产品分类、产品分拣、产品加工、品牌营销、市场规划、市场销售等需要科技和资金投入、

有风险的业务均由公司承担。王鲜记公司决策主要由王俊负责，合作社社员不干预公司决策，公司收

益与合作社社员共享，而风险则主要由公司承担，总体上，符合核心社员办公司的模式（钟真等，2024）。

创办公司以来，湖畔水产社在生产、销售、分配等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

在生产阶段，湖畔水产社实现了定制化农业生产，进一步增加了生态投入，解决了蟹苗质量的问

①
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下，公司在契约未规定事项方面的决策权远大于合作社。在无客观市场标准出台的情况下，除

重量指标外，螃蟹是否达到最高等级的解释权也在公司手里。因此，公司可能以“螃蟹可食用部分偏小”等理由压低产

品等级，对螃蟹价格进行“敲竹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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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促进了产品包装的多元化。一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对不同消费群体进行画像，定制农业生产计划。

湖畔水产社摒弃了过去完全按照生产端思维设计养殖池塘的生产养殖方式，转变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有目的的生产。例如，指定不同的池塘分别养大螃蟹、六月黄和母蟹，根据各池塘特性和环境，适配

春草、夏草等多样水草和差异化的蟹苗。农业生产由原始形式的 1.0时代，升级至工业化思维的 2.0

时代，即把农田作为机器，实行定向投入和标准化产出。

二是随着湖畔水产社经营绩效的改善，合作社在生态养殖方面的投入也与日俱增。杂草处理使用

铺膜，阻止杂草生长，既环保美观，又省时省力。同时，设置循环水、处理水、水质监控设备，在日

常的生产管理中，密切关注塘口水环境变化，监控 pH值等各项指标，建造养殖水处理区域，要求经

过处理的养殖水标准高于外源水，因此养殖水一般不向外排放，循环利用。湖畔水产社相继获得“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绿色食品”认证（国家级）等各项荣誉。正

如湖畔水产社理事长所言：“为了让我们的产品更具信任度，我们时刻高标准要求养殖不造成环境污

染。”（受访者：湖畔水产社理事长王俊；访谈地点：合作社生态农场；访谈时间：2022年 5月 6日）

三是蟹苗质量问题得到解决，产品包装也更为多元化。自 2018年起，王鲜记公司与多所高校和研

究机构展开深入合作，苗种培育更加科学化。王鲜记公司重视优质种苗在养殖生产中起到的先发优势，

在投放密度和投放规格上，坚持标准化、差异化，结合水环境合理规划水产投放数量、养殖方式。随

着时代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升级，王鲜记公司在产品的包装上考虑更多元的元素，

如外观、文化属性（节日元素）、便携性、物流保鲜措施等。

在销售阶段，王鲜记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品牌建设，大幅扩大了销售网络。一是品牌建设进一步

强化。2017年 10月，王鲜记公司带着超 400克重的蟹王，亮相湖南卫视，打造了家喻户晓的大闸

蟹知名品牌，也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多档栏目，并全程参与拍摄了央视大型纪录片《螃蟹的征

途》。2018年，高邮湖大闸蟹成为中国驰名商标，王鲜记品牌获得江苏省著名商标认定，且拥有品牌

商标、实用新型外观、相关技术专利。当地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还为王鲜记公司搭建溯源体系，王

鲜记公司正式入驻当地区域公共品牌，实现了一物一码，消费者可据此溯源大闸蟹养殖全过程。

二是销售网络的铺设大幅完善。如今，王鲜记公司的电子商务拥有专业的策划团队、营销团队、

设计团队和新媒体运营平台，建立了集线下销售、电商平台销售、直播带货、社群营销、境外地区推

介会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立体化、综合化营销网络。具体有如下三种销售模式。①线下专卖店模式。

王鲜记公司在线下的销售合作点遍布全国，美味覆盖各地。线下品牌店注重品牌包装、线下购买体验

感和客户黏性。②电商平台销售模式。王鲜记公司社进军天猫、京东、1号店等电商平台，并建立完

善的生鲜电子商务运营体系，成为顺丰华东大区生鲜速配项目首家战略合作公司，突破市场边界，打

开了新的销售市场。③其他新兴销售模式。紧抓直播带货契机，打造直播间，直面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此外，王鲜记公司每年都会到境外参加推介会，把河蟹品牌推向世界。米其林餐厅、金梧桐餐厅、黑

珍珠餐厅等对农产品品质有较高要求，王鲜记公司现已成为部分上榜餐厅的指定供应商。

在分配阶段，湖畔水产社多措并举，有效推动农户持续增收。合作社普通社员的收益主要来自五

部分，具体包括土地租金、工资收入、初级农业生态产品销售分红、公司盈利分红和公司临时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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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土地租金为每年 15000元/公顷，工资收入约为每人 5万～6万/年，这两项收入比较稳定。初

级农业生态产品销售分红指当合作社的螃蟹养殖完成后，王鲜记公司按照市场的最高价格收购，进行

交割、过秤、记账，湖畔水产社扣除成本
①
后，在社员内进行分红。公司盈利分红是指当公司绩效优

良、利润较高时，公司至少会补贴 5%的利润用于合作社分红。因此，合作社正常收益为土地租金和

产品销售收益分红，其余收益均为公司补贴。若王鲜记公司亏损，社员收益前两部分土地租金和工资

收入不变，初级农业生态产品销售分红收益会因市场不景气而下滑，同时将没有公司盈利分红，公司

临时工收入也相应减少。但因土地租金和工资收入的旱涝保收，社员收入得到了稳定的保障。这种分

配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缘于合作社和公司领导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合作社遵循的“所有者和惠

顾者同一”的基本原则。平均而言，合作社办公司阶段与“合作社+公司”阶段对比，每户农户每年

增收约 3万元
②
。

四、案例剖析：合作社办公司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机理

（一）“合作社+公司”模式难以降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高交易成本

湖畔水产社在第一阶段采取的是在新农人带领下建立的“合作社+公司”模式，虽然合作社经营取

得了确定养殖对象的优良品种和形成生态养殖方式雏形等成效，但是，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四

个环节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四维目标实现。四个环节的主要交易成本分析如下。

1.价值创造环节的交易成本主要来源于分散化资源主体、高物质资产专用性、高人力资本专用性

和高行为不确定性。本案例中“合作社+公司”模式通过由 53户养殖户共同成立合作社完成农户组织

化，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生态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整合，有效降低了分散化资源主体引致的

组织成本，但是，该模式不能适应于高物质资产专用性、高人力资本专用性、高行为不确定性引致的

高交易成本困境。①高物质资产专用性。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水质标准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导致

湖畔水产社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租用和改造生产基地，改造完成后若在该区域采取其他土地利用方式

同样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些专用性投资很难在合作社内部形成共识。②高人力资本专用性。相较

于传统农产品，农业生态产品对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要求，如饲料调配、农药使用等生产步

骤的全过程规范管理，进一步增加相应工种的技术含量和培训成本，生产难以转型。③高行为不确定

性。螃蟹生态养殖对绿色生产全过程要求较高，导致生态养殖成效的不确定性较高，生产经营行为存

在较大风险。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难以通过“合作社+公司”模式下的商品契约方式得以有效降低，尤

其是当高物质资产专用性和高人力资本专用性存在时，与湖畔水产社合作的公司便具有了机会主义行

为动机，导致不能有效完成资源整合的核心任务。

①
螃蟹养殖过程中蟹苗优化、水质处理等高投入的生态建设成本部分由公司承担，与“合作社+公司”阶段对比，合作社

每公顷生产成本下降约1500元。

②
因螃蟹时令价的不同和公司临时工工资、外出务工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社员的收入增加幅度有明显差异，该数值

为估计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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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值显化环节的交易成本主要来源于分散化交易主体、高品牌资产专用性和针对性营销对象。

“合作社+公司”模式通过农户组织化，避免了单家独户与公司进行交易，减少了交易次数，扩大了交

易规模。相对于单个农户，合作社的议价能力明显增强，有效降低了分散化交易主体引致的谈判成本。

另外，合作社依靠理事长王俊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强大的社会网络，大幅降低了合作社寻找销售渠道的

成本。但是，该模式仍不能解决高品牌资产专用性和针对性营销对象引致的高交易成本困境。①高品

牌资产专用性。品牌资产专用性源于湖畔水产社对产品质量和广告促销方面的投资，且在长期的发展

中逐渐积累，并与产品的品牌名称紧密相连。湖畔水产社螃蟹养殖面临“阳澄湖”等强势品牌的竞争，

市场份额争夺激烈，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消费者的消费黏性，有必要创建富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并树

立品牌形象。合作社使用自身品牌资产销售产品，要么通过自有的销售渠道分销，要么授权加盟商分

销，但无论哪种渠道均需要合作社投入专用性资产进行品牌建设。“合作社+公司”模式由于面临商品

契约的不稳定性，承担着被“敲竹杠”的风险，难以化解相应的高交易成本问题。②针对性营销对象。

湖畔水产社的农业生态产品相对普通产品而言，价值更高，从而对销售路径的确定成本更高，即在“合

作社+公司”模式下，合作公司对农业生态产品的销售成本相比于普通产品的销售成本更高，进而加剧

了湖畔水产社与合作公司之间的谈判成本。因此，“合作社+公司”模式无法应对高品牌资产专用性与

针对性营销对象带来的困境，导致湖畔水产社的销售规模有限、销售成本较高，入不敷出，不能有效

完成生态溢价的核心任务。

3.价值分配环节的交易成本主要来源于多主体利益协调、要素贡献衡量机制和剩余产权分配规则。

“合作社+公司”模式通过农户组织化，减少了合作公司与单个农户间利益分配的协调成本。但是，合

作社的议价能力有限，面对外部市场的冲击时，其应对能力受到较大限制。生态资源和人力资本难以

得到准确识别和衡量，尤其是生态资源的贡献，这使得公司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中占据了绝对的市

场主体地位，在利润分享上占据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就导致合作公司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侵

害合作社的利益，采取压价等机会主义行为。合作社在产业链中利益分成有限，体现为明显的公司占

有剩余权的分配方式，不能有效完成收益共享的核心任务。

4.价值永续环节的交易成本主要来源于协调成本与生态投资的高不确定性。基于“禀赋效应”，

湖畔水产社的农户作为农业生态资源产权所有者和合作社所有者，对自身拥有的稀缺资源（农业生态

资源）的自我评估提高，在开发经营过程中更加重视和珍惜生态资源，降低了合作社内部生态资源保

护的协调成本。但是，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中，大部分利益被合作公司攫取，因生态投资的高收益

不确定性，合作公司缺乏进行生态反哺的投资积极性，合作社又缺乏充足资金进行持续投资，致使生

态投资存在高行为不确定性，生态建设进度缓慢，不能有效完成生态反哺的核心任务。

（二）合作社办公司模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组织模式转变：组织再造使组织特征发生转变。湖畔水产社为突破生存困境，通过办公司，将

农业生态产品的产、加、销纳入一个组织内部，将合作社与合作公司之间的商品契约转变为同一组织

内的要素契约，产品经进一步深加工后流入市场销售，收益分配权完全掌握在合作社手里，从而规避

交易不确定性，完成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四个环节的全过程综合管理。虽然湖畔水产社创办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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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记公司是由合作社的核心成员控制，普通社员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湖畔水

产社依然保证了公司与合作社利益的一致性，形成了均衡的博弈关系，有效回应农户群体的合理诉求，

在增强市场谈判话语权的基础上，又结合公司制的优势，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具体来说，合作社组织模式从“合作社+公司”到合作社办公司，完成了两方面特征的转变。①契

约特征转变。湖畔水产社与合作公司之间基于长期交易和熟人信任，形成了较稳定的交易契约。在湖

畔水产社办公司模式中，公司由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两者间的生态产品交易由商品契约转变为要素契

约，以内部剩余权的间接定价替代市场的直接定价（杜晶，2006）。自此，湖畔水产社实现了对所生

产的农业生态产品从生产环境、种苗质量、养殖方式、包装方式、销售方式到生态反哺的全流程把控。

这种“团队生产”的方式通过将剩余权集中于同一主体内部并进行相应分配，提高了协作生产效率，

创造了额外的“合作收益”。②剩余权分配特征转变。湖畔水产社通过企业家和社员共享剩余权实现

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提升了农民主体地位，使农户经济福利的获取空间跳出了“微笑

曲线”的底部，向着尾端延伸（苑鹏，2013）。

2.价值创造环节：商品契约转变为要素契约降低了资源整合成本，提升了价值创造能力。契约特

征转变通过提高纵向一体化水平，带动生态要素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系统规划农业生态产品生产

全过程，完成资源整合任务。在价值创造环节，湖畔水产社在“合作社+公司”阶段就初步将生态要素

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但是，由于合作公司与合作社之间为商品契约，合作公司并不参与生产，只

有合作社中依赖经验生产的弱质小农负责生产环节，无法突破螃蟹幼苗种质的限制，难以实现进一步

的农业生态产品增值（徐旭初和吴彬，2017）。2015年后，湖畔水产社通过创办公司，将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和人造资本相结合，实现由商品契约到要素契约的转变，降低了生态养殖中自然资本与技术

资本结合的协调成本，从而得以系统规划农业生态产品生产全过程。公司自主联合高校和研究机构开

展科学化种苗培育工作，帮助合作社从螃蟹幼苗种质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迎合市场需求，引导湖

畔水产社拓展价值实现模式，不仅根据市场需求指导生产，发展定制式农业，而且依靠提升产品品质、

丰富产品种类、延长产业链，打造出蟹黄油、蟹黄汤包、蟹黄捞面等深加工产品，实现高端化的产品

创造，同时注重产品的分级和包装，持续推进产品溢价。正如湖畔水产社理事长所言：“现代农业首

先要有一个现代生产者的经营理念，也就是农业生产者具有工业化思维。唯一的出路就是让产品更符

合消费者的需求，更年轻化，要做一个有服务的产品。”（受访者：湖畔水产社理事长王俊；访谈地

点：合作社生态农场；访谈时间：2024年 3月 23日）

不仅如此，湖畔水产社还设立职业农民培训班、农业技术培育夜间课堂，定期开办培训，推广养

殖经验技术，实现技术下沉。正如周边村民所言：“之前在梅雨期的池塘捞草过多导致螃蟹不脱壳，

后来通过在合作社培训学习，（我们）学到了不少技术，对水草养护得当，螃蟹脱壳顺利、长势良好。”

（受访者：社员王寿中；访谈地点：合作社生态农场；访谈时间：2022年 5月 6日）

3.价值显化环节：商品契约转变为要素契约破解了逆向选择难题，充分显化了生态溢价。在合作

社办公司模式下，王鲜记公司生态产品的销售路径由“合作社－公司（经销商）－消费者”向“合作

社办公司－消费者”转变。王鲜记公司通过完全纵向一体化的优势，降低了高品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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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从而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养殖高品质螃蟹，并通过产品国家级绿色认证

和溯源系统的构建，实现品牌价值的增长。面临消费群体的独特性，王鲜记公司能够找准市场定位，

细化产品种类，不断强化自身市场竞争力，通过综艺节目等多样化营销推介手段，挖掘更多的潜在客

户。王鲜记公司通过集线下销售、电商平台销售、直播带货、社群营销、境外地区推介会等多种方式

于一体的综合化营销网络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显化，最终促进农业生态产品实现最大化价值。正如湖

畔水产社理事长所言：“价格差异大致为，市场上普通的螃蟹可能卖 50块钱一斤，王鲜记的螃蟹卖

50块钱一只……当然为达到农业生态产品的标准，整个叠加起来的成本是远远不止一倍的。”（受访

者：湖畔水产社理事长王俊；访谈地点：合作社生态农场；访谈时间：2024年 3月 23日）

4.价值分配环节：公司占有剩余权转变为企业家与社员共同占有剩余权规避了合作公司资本对收

益的侵占，实现了收益共享。在价值分配环节，2015年前，湖畔水产社为农户提供统一农资购买、统

一销售等服务，以市场价格收购社员产品，盈余按照成员出资额进行分配，保证了农户的权益。但是，

因为合作社本身在价值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在产业链中利益分成有限，不能保障农户收益。湖畔水

产社办公司后，合作社拥有对资本的支配权，实现了企业家与社员共同占有剩余权，最大限度地促进

了合作社增收。同时，基于理事长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合作社本身“所有者和惠顾者同一”的基本原则，

湖畔水产社建立起包括土地租金、工资收入、初级农业生态产品销售分红、公司盈利分红和公司临时

工收入等多元化的收益分配机制，真正保障合作社在创办公司后依然能够产生惠农效应。实践中体现

为，湖畔水产社让农户参与从养殖到销售的产业链全部环节，除支付必要的组织成本，并无其他中间

商，规避了中间品交易的垄断加价，价值链诸多环节产生的收益均归农户所有，在给予公司资本合理

回报的同时，增加了农户的分配份额和收入的稳定性。

5.价值永续环节：契约特征和剩余权分配规则的转变提升了生态反哺能力，促进价值永续。在价

值永续环节，处于“合作社+公司”阶段的湖畔水产社已初步促进生态要素的保值增值。但是，因市场

需求量的有限性和逆向选择的风险，合作社缺乏持续经营农业生态产品的动力，所以，在这一时期，

湖畔水产社生态反哺有限。湖畔水产社办公司后，从商品契约到要素契约的转变，以及从公司占有剩

余权到企业家和员工共同占有剩余权的转变，实现了湖畔水产社纵向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和系统分配收

益能力的增强，不仅降低了公司和农户行为的不确定性，保证了生产全过程的生态性，而且提高了王

鲜记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确保了剩余价值持续用于投资生态建设，促进生态反哺的形成，进一步推

进农业生态产品保值增值的实现。

总体来看，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生态资源需要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生态产

品需要通过生态溢价实现价值显化，并且收益共享和生态反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本质要求。面对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各环节高交易成本的困境，湖畔水产社通过办公司，完成合作社组织模式再造，

实现了从商品契约、公司独占剩余权到要素契约、企业家和社员共同占有剩余权的特征转变，进而更

好实现了价值创造、价值显化、价值共享和价值永续的四维目标，形成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

生发展（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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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畔水产社两个发展阶段下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比较

发展阶段 组织模式 核心环节 作用机制 行为响应 治理绩效

2010－
2014年

合作社+

公司

价值创造
降低了分散化资源主体引致

的组织成本

生态要素初步投入；规模生

产经营
生产初级水产品；增值有限

价值显化
降低了分散化交易主体引致

的谈判成本
与公司签订较长期商品契约

前期入不敷出，后期盈利

有限

价值分配
降低了分散化交易主体引致

的协调成本
公司占有剩余权 农户拥有生产收益

价值永续
降低了合作社内部生态资源

保护的协调成本

传统农业生产价值实现方

式，追求效率
生态养殖难以为继

2015年

至今

合作社

办公司

价值创造

降低了由高物质资产专用性、

高人力资本专用性、高行为不

确定性引致的高交易成本

生态要素投入；定制式农

业；产品深加工创造；分级

化精美包装；技术扩散

王牌产品生产+延长产业

链；附加值增加明显；养殖

技术的学习、应用和扩散

价值显化

降低了由高品牌资产专用性

和针对性营销对象导致的高

交易成本

立体化、综合化营销方式；

品牌效应；产品多样化：细

化产品种类、优化产品包装

利润大幅度提高，市场竞

争力不断强化

价值分配

降低了由要素贡献衡量机制

和剩余产权分配规则引致的

高交易成本

共同占有剩余权；养殖、加

工、销售等诸多环节产生的

收益均归农户所有

农户享有生产至销售的全

环节收益

价值永续
降低了由协调成本与高行为

不确定性导致的高交易成本
收益反哺生态

自然资源循环利用；合作

社内生发展动力增强

（三）案例总结与讨论

1.该案例分析与当前交易成本理论形成对话。案例分析回应了组织模式转变如何降低农业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中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肯定了组织模式对交易成本的影响，被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组

织分析中（Williamson，1991；郭晓鸣等，2007）。相比于传统农业产品的生产经营，生态要素的高度

介入使得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产组织过程更为复杂，面临高交易成本的挑战，什么样的组织模

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成为该领域理论研究的挑战。本文基于现代案例“情境建构－行为调适－效能生

成”三个部件识别因果机制（姜雅婷和杜焱强，2023），识别了组织模式转变降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中交易成本的内在机制。在情境建构上，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是将生态要素与技术、土

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进行高效结合，进而实现生态溢价。这个过程涉及农业生态产品的生产、加

工、销售、收益分配以及生态反哺等系统过程，合作社面临由高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和高交易频

率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在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很好效应的“合作社+公司”组织模式难以有效降低

这些交易成本，因此，呼唤合作社办公司组织模式的出现。

面对上述情境，合作社展开了行为调适，取得良好效能。首先，农业生态产品在价值创造环节必

需的生态整体性开发要求决定了整合分散于农户的生态资源。“合作社+公司”模式作为农户自发的经

营组织，能够整合如土地、劳动力等一系列传统资源，但是难以整合具有高资产专用性的生态资源以

及生态开发所依赖的人力资源，因此，需要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合作社办公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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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显化依赖生态要素和基础性生产要素的结合。公司能够运用资本、技术、

管理等优势，是实现生态要素价值增值的运营主体。“合作社+公司”的模式通过收购合作社的农业生

态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态要素变现。但是，这种交易仅仅显化了生态要素依附在初级农产

品上的价值。它既没有采用产品深加工以应对“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也无法明晰事后能被证实但

事前难以缔约的农户生态资产专用性投资（钟真等，2024），生态要素依附在品牌和其他深加工产品

上的价值未充分显化。因此，同样呼唤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合作社办公司模式来实现深度的生态溢价。

再次，在价值分配上，“合作社+公司”模式在生态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缔约和深加工产品惠农上的

失灵，诱致合作社组织模式转变。合作社办公司模式通过加强纵向一体化，实现了“生产－加工－销

售－反哺”的全流程把控，把生态要素依附于初级生产、加工多样化产品、品牌效应等多个环节，把

更多环节的收益留给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企业家精神起到重要作用，保

障了普通社员能够获得合理的收益。合作社办公司模式完成了剩余权的重新配置，从单一对资产平均

收益影响倾向较大的主体占有剩余权转变为兼顾生态要素、物质要素和人力要素贡献，由农民主导占

有剩余权。

最后，生态反哺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得以持续的根本保证，“合作社+公司”模式无法提供稳

定的契约，使得生态专用性资产投资行为容易被“敲竹杠”。合作社办公司通过上下游经营主体的合

并，能够在销售前就明晰生态专用性资产的产权，有效激励生态反哺。

2.该案例分析对合作社办公司的剩余权配置理论予以补充。按照巴泽尔（2017）的观点，剩余权

最优配置的原则是剩余权份额与对资产平均收益影响倾向相一致。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重视企业家人

力资本的稀缺性。在后熊彼特时代，公司员工创造力的稀缺性开始受到关注。这些观点在一般的组织

理论中依然适用（陈劲和李根祎，2023）。但是，农业生态产品尤其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惠益和服务具

有强烈的产权依附性，它必须依附生态资源载体才能实现价值（高攀等，2022）。生态要素对最终生

态产品价值的贡献也存在难以精准计量问题。因此，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合作社办公司

模式的剩余权分配既要肯定公司和理事长在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本上的贡献，也要保障生态要素所有者

的权益，创新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要素共同参与的剩余权配置形式。

此外，相关研究指出，在合作社办公司模式下，由合作社的核心成员投资并控制的公司中，普通

社员并不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因而，可能会挑战合作社成员共治原则，使得剩余权集中于核心成员，

而非普通社员（张天佐，2022）。但本案例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给出了合作社核心成员创办公司

能够惠农的经验证据。背后的机制在于：一是纵向一体化的组织模式提升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

保障了合作社的收益；二是基于理事长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合作社本身“所有者和惠顾者同一”的基本

原则而建立的多元化收益分配机制，进一步保障了理事长与普通社员间的收益分配，能够真正发挥惠

农效应。本研究从生态产业经营领域进一步佐证了钟真等（2024）提出的观点，即使在核心成员创建

公司的模式下，普通社员仍可以通过要素价格让利、核心技术升级、经营业务拓展等机制间接受益。

3.单案例的拓展可能性。本文选取的案例是生态化养殖领域合作社办公司模式下完成资源整合、

生态溢价、收益共享和生态反哺四项核心任务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成功范例。生态种植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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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在四项核心任务上相差无几（杨晓梅和尹昌斌，2022；詹琉璐和杨建州，2022）。因此，案例所

代表的实践模式能够推广到多种物质类农业生态产品。进而言之，合作社办公司模式能否应用于景观

文化类和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针对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创造、价值显化、价值分配和价值

永续均是主要步骤。其中，景观文化类和调节服务类两类生态产品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永续过程与物质

类生态产品基本一致。合作社办公司通过投入劳动提升了产品质量，创造了价值，如合作社采取土地

整治、水质净化、文化宣传等措施修缮水稻田文化，提高农田土壤固碳增汇，从而提升文化价值和生

态价值，后续获取的收益亦参照物质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进行再投资；针对价值显化，新型组织

模式的品牌效应和产品多样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游客观光规模，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但必须

承认的是，这两类产品的价值显化，尤其是调节服务类产品的价值显化，还依赖于政府的国土空间规

划、碳排放配额、生态产权质押等制度建设，以激发潜在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于法稳等，2024）。价

值显化在治理主体上的复杂化引致价值分配的变化。一方面，针对通过旅游门票、生态补偿等方式获

取的收入，合作社办公司可依照农户的资源产权和劳动贡献进行收益分配；另一方面，相比物质类生

态产品，景观文化类和调节服务类两类产品的价值分配需要支付一定的制度成本。总体而言，针对其

他类型的生态产品，合作社办公司后仍能实施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持续供给、农民利益保障等行为，

但随着资产专用性的进一步提升和潜在消费群体的收窄，新型组织模式对政府制度工具的依赖性会进

一步提升，推动单核运营逐渐过渡到多层次治理（孙博文，2023）。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畅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间转化通道的时代召唤下，围绕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的“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要求，以合作社组织模式转

变为切入点，选取苏北湖畔水产社案例，分析了合作社办公司模式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机

制，验证了合作社办公司是探索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新思路。主要观点

包括：一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需要解决资源整合、生态溢价、收益共享和生态反哺四项核心

任务，但是，由于存在高资产专用性、高行为不确定性、要素贡献衡量困难和剩余产权分配困难等因

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二是合作社组织模式从“合作社+公司”到合作社办

公司的转变，完成了从商品契约、公司独占剩余权，到要素契约、企业家与员工共同占有剩余权的特

征转变，解决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高交易成本困境。

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形成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一种新认识：政府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和政策探索下，提出了全域国土整治、产权制度改革、绿色金融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一系

列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些政策措施需要一系列微观经济主体落实，尤其是在不依靠政府财政支持、避

免对市场资本形成依赖的情况下，组织模式创新可能成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进一步而言，本研究为农业产业组织发展带来以下两方面启示：第一，正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隐含的高交易成本问题，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价值创造、价值显化、价值分配和价值永续

四个环节的核心任务和目标导向，在各环节通过加深纵向一体化和调整劳资关系适应新情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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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农村生态产品价值的组织模式创新中，坚持生态资源产权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最大限度地激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带动农民共富的潜能。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大金融和土地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在合作社组织模式

发展经验丰富和乡村治理效能高的地区，针对生态要素高度参与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鼓励扶持发展

合作社办公司。一方面，提升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和扶持对象的匹配程度，把合作社创办的社会企业纳

入绿色普惠金融的支持对象，提供乡村振兴专项贷款、GEP①
贷、农业气象指数保险等多样化金融产品；

另一方面，提供土地租赁补贴，引导合作社在办公司时租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为生产运营基地，

盘活乡村产业。二是积极培育一批参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企业家。一方面，建立健全农村生态

信用体系，把盘活农村生态资源资产作为提高生态信用积分的重要指标，激励乡村带头人参与生态产

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转型；另一方面，召开企业家培训班，以宣传教育的方式引导企业家认同农民对自

然资源和劳动要素的贡献，提升公司公平分配的内生动力。

不可忽视的是，本文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本文更多强调合作社组织

模式演变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机制，但是，外部环境，如政府生态环境规制和市场绿色需

求等也会影响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合作社组织模式变迁。由于在本案例中，这些外部环境变化并

不明显，因此并未深入分析外部环境因素。然而，随着时空尺度延展，这些因素在未来不可忽视。二

是本文是基于一个成功案例展开分析，未来还需要对合作社办公司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开展

更多探索。一方面，本文论证了合作社办公司更适用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不涉及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一般农业生产中，合作社办公司模式是否仍然比“合作社+公司”模式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

的普适性，需要进行严谨的对比分析；另一方面，本文中所分析的合作社办公司是成功的案例，案例

中理事长所呈现的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案例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并非所有合作社都具有

的。在缺乏这些因素时，合作社办公司能否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

要研究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替代理事长的社会责任感来促进合作社建立起多元化的收益分配机制。三是

本文提供了三种剩余权配置形式，但案例仅揭示了公司占有和企业家与社员共有占有两种配置类型对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应的影响，企业家独占剩余权这一形式在合作社组织模式中的表现形态及其

功能如何，有待其他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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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operatives + Enterprises” to “Cooperatives Running Enterprises”:
HowDo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Model Promote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Agroecological Products?

MAXianlei GUOYifeng JIN Bohao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combines it with case studies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from “cooperatives + enterprises” to “cooperatives running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value realization of agroecological produc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agroecological

products needs to complete the four core task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ecological premium, benefit sharing, and ecological feedback;

but the process of value realization is faced with high transaction cost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factors such as high asset specificity,

high behavioral uncertainty, difficult to measure factor contribution, and difficult to distribute residual property rights. The high

transaction costs limit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the “cooperatives + enterprises” model, giving rise to the “cooperatives

running enterprises” model. The cooperatives running enterprises model, on the one hand, enhances vertical integration by

transforming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and integrat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of agroecological products to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business model,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coordinates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s, realizing that the

entrepreneurs and the employees share the right to residual control and the right to residual claims, and raising the returns of the

farmers. The study combines the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al model with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agroecological product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realizing the common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Agroecological Products;ValueRealization; OrganizationalModels; Specialized Farmers’ Cooperatives


